国道漫临线（G612）分水（县界）至临江段工程施工
招标文件关键内容

[bookmark: _Toc184704554]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详见招标公告。
二、资格条件要求
[bookmark: _Hlk178495276]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投标人资格要求部分）
	条款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

	1.4.1
	投标人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
	资质要求：见附录1
财务要求：见附录2
业绩要求：见附录3
信誉要求：见附录4
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资格要求：见附录5
其他要求：无

	1.4.2
	是否接受
联合体投标
	接受，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见招标文件第一章“招标公告”。

	1.4.3
	投标人不得
存在的其他
关联情况
	/

	1.4.4
	投标人不得存在的其他不良状况或不良信用
	/

	1.4.4（6）
	行贿犯罪行为
	本目细化为：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经理在近三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的；

	1.4.5
	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
	本项修改为：
1.4.5根据《关于发布公路工程从业企业资质名录的通知》（厅公路字〔2011〕114号）规定应进入名录的投标人（包括联合体各成员）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https://hwdms.mot.gov.cn）”中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与该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


[bookmark: _Hlk213851644] 附录1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
	施工企业资质等级要求

	MLSG01标段投标人资质须同时满足以下资质最低要求： 
（1）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或同时具备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和隧道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2）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专业承包二级；
（3）同时具备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和承装类五级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4）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MLSG02标段投标人资质须同时满足以下资质最低要求： 
（1）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或同时具备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和隧道工程专业承包一级）；
（2）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专业承包二级；
（3）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二级；
（4）同时具备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和承装类五级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


附录2资格审查条件（财务最低要求）
	财务要求

	投标人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且财务状况良好。


附录3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业绩要求

	无业绩最低要求。


附录4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誉要求

	无信誉最低要求。


[bookmark: _Hlk175945918]附录5资格审查条件（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最低要求）
	人员
	数量
	资格最低要求
	在岗要求

	项目经理
	1
	（1） 投标人自有人员；
（2） 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公路工程”专业《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且现注册单位为投标人；
（3） 具有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无在岗项目（指目前未在其他项目上任职，或虽在其他项目上任职但本项目中标后能够从该项目撤离）

	项目总工
	1
	（1）投标人自有人员；
[bookmark: OLE_LINK12]（2）具有公路工程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
	


注：①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不得兼职。
②“投标人自有人员”指现由投标人为其申报社会保险登记，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员；如拟任职人员已退休，指现由投标人正式聘用的退休人员。
③如以联合体形式投标的，则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均应为联合体牵头人自有人员。
④公路工程相关专业职称包括公路工程、桥梁工程、公路与桥梁工程、交通土建、隧道（地下结构）工程、交通工程等专业职称。如职称证中无专业，则在投标文件中必须附毕业证书，且毕业证上的专业为公路工程、桥梁工程、公路与桥梁工程、交通土建、隧道（地下结构）工程、交通工程等专业。
[bookmark: _Hlk217033871]投标人须知正文（投标人资格要求部分）
[bookmark: _Toc478456015][bookmark: _Toc327432508]直接引用《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18年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正文（投标人资格要求部分）。



[bookmark: _Toc532300867][bookmark: _Toc462671352][bookmark: _Toc498955118][bookmark: _Toc22570379][bookmark: _Toc22894734]三、评标办法
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
[bookmark: _Toc216766763][bookmark: _Hlk178427971][bookmark: _Hlk175945986]评标办法前附表[footnoteRef:0] [0: “评标办法前附表”用于明确评标的方法、因素、标准和程序。没有列明的因素和标准不得作为评标的依据。凡“评标办法前附表”对本章正文内容进行完善和补充的，均以“评标办法前附表”为准；未进行补充、完善的，以本章正文内容为准。] 

	条款号
	评审因素与评审标准

	1
	评标方法
	本次评标采用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的施工组织设计、主要人员、企业业绩等因素进行评分，按照得分由高到低排序，对排名在招标文件规定数量以内的投标人的报价文件进行评审，按照评标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其成本的除外。评标价相等时，投标文件第一个信封（商务及技术文件）排序在前的投标人优先。

	2.1.1
2.1.3
	形式评审与
响应性评审
标准
	第一个信封（商务文件）评审标准：
1. 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字迹清晰可辨：
a.投标函按招标文件规定填报了项目名称、标段号、补遗书编号（如有）、工期、工程质量要求及安全目标；
b.投标函附录的所有数据均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c.投标文件组成齐全完整，内容均按规定填写。 
1. 投标文件上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签字、投标人的单位章盖章齐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1. 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提供了投标保证金：
a.投标保证金金额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金额，且投标保证金有效期不少于投标有效期；
b.若投标保证金采用现金形式提交，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之前，将投标保证金由投标人的基本账户按招标文件规定转入指定账户；
c.若投标保证金采用保函（保单）形式提交，必须为按招标文件要求办理的电子保函（保单）。
1.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代理人签署投标文件的，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了授权委托书。
1.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投标文件的，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1. 投标人以联合体形式投标时，联合体满足招标文件的要求：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签订了联合体协议书，明确各方承担连带责任，并明确了联合体牵头人。
1. 投标人如有分包计划，符合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11款规定，且按招标文件第九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填写了“拟分包项目情况表”。
1. 投标文件中未出现有关投标报价的内容。
1. 投标文件载明的招标项目完成期限未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限。
1. 投标文件对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作出响应。
1. 权利义务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a.投标人应接受招标文件规定的风险划分原则，未提出新的风险划分办法；
b.投标人未增加发包人的责任范围，或减少投标人义务；
c.投标人未提出不同的工程验收、计量、支付办法；
d.投标人对合同纠纷、事故处理办法未提出异议；
e.投标人在投标活动中无欺诈行为；
f.投标人未对合同条款有重要保留。

	2.1.1
2.1.3
	形式评审与
响应性评审
标准
	第二个信封（报价文件）评审标准：
1. 投标文件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内容填写，字迹清晰可辨：
a.投标函按招标文件规定填报了项目名称、标段号、补遗书编号（如有）、投标价（包括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
b.投标文件组成齐全完整，内容均按规定填写。
1. 投标文件上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签字、投标人的单位章盖章齐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1. 投标报价未超过招标文件设定的最高投标限价。
1. 投标报价的大写金额能够确定具体数值。
1. 同一投标人未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报价。
1. 投标人填写工程量固化清单，填写完毕的工程量固化清单未对工程量固化清单电子文件中的数据、格式和运算定义进行修改；工程量固化清单中的投标报价和投标函大写金额报价一致。

	2.1.2
	资格评审
标准
	1. 投标人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或基本账户开户其他证明材料）。
1. 投标人的资质等级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1. 投标人的财务状况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1. 投标人的类似项目业绩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1. 投标人的信誉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1. 投标人的项目经理和项目总工资格、在岗情况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1. 投标人的其他要求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1. 投标人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或第1.4.4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1. 投标人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5项规定。
1. 以联合体形式参与投标的，联合体各方均未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同一标段中投标；独立参与投标的，投标人未同时参加联合体在同一标段中投标。

	2.2.1
	第一个信封
评分分值构成（总分100分）
	施工组织设计：40分
主要人员：25分
企业业绩：20分
履约信誉：15分

	2.2.3
	第二个信封
详细评审标准
	[bookmark: _GoBack]评标价=投标函文字报价-暂估价-暂列金额。

	3.2.4
	通过第一个
信封详细评审的投标人数量
	按照投标人的商务和技术得分由高到低排序，选择前3名通过第一个信封详细评审。如通过第一个信封详细评审的投标人数量不足3名时，由评标委员会根据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确定是否继续进行评标。




续上表
	条款
号
	评分因素与拟定权重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
因素
	评分因素
权重分值
	各评分因
素细分项
	分值
	

	2.2.2（1）
	施工组织设计
	40分
	总体施工组织布置及规划
	10分
	按招标文件要求编制总体施工组织布置及规划，得6分；
总体方案切实可行，对本项目具有针对性，得6分～10分。

	
	
	
	施工方案、方法与技术措施
	15分
	按招标文件要求编制施工方案、方法与技术措施，得9分；
施工方案可行、施工方法齐全、技术先进、施工工艺完善；重点难点工程突出，解决办法合理、科学、先进，得9分～15分。

	
	
	
	各类保证体系和保证措施
	10分
	按招标文件要求编制各类保证体系和保证措施，得6分；
内容齐全、完善；工程保证体系和保证措施具有操作性、先进、合理，得6分～10分。

	
	
	
	项目风险预测与防范，事故应急预案
	5分
	按招标文件要求编制项目风险预测与防范，事故应急预案，得3分；
项目风险预测全面；事故应急预案合理、可行，得3分～5分。

	2.2.2（2）
	主要
人员
	25分
	项目经理
任职资格与业绩
	15分
	满足最低资格要求得9分。
具有二级或二级以上公路工程（工程内容至少应包含路基、沥青混凝土路面工程）项目经理任职业绩，加6分，最多加6分。
注：任职业绩应为国内新建或改扩建公路施工业绩，且应是已列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或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并公开的主包已建业绩，养护工程、国外公路工程业绩均不能作为本次招标的个人任职业绩。

	
	
	
	项目总工
任职资格与业绩
	10分
	满足最低资格要求得6分。
具有二级或二级以上公路工程（工程内容至少应包含路基、沥青混凝土路面工程）项目总工工作业绩，加4分，最多加4分。
注：任职业绩应为国内新建或改扩建公路施工业绩，且应是已列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或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并公开的主包已建业绩，养护工程、国外公路工程业绩均不能作为本次招标的个人任职业绩。




续上表
	条款
号
	评分因素与拟定权重分值
	评分标准

	
	评分
因素
	评分因素
权重分值
	各评分因
素细分项
	分值
	

	2.2.2（3）
	其他因素
	企业业绩
	20分
	近年内公路路基工程企业业绩
	10分
	2021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以交工日期为准）累计修建二级或二级以上公路路基工程：
不足30公里的，得6分。
达到或超过60公里的，得10分。
在30公里至60公里之间的，得分在6分至10分间按直线内插法计算（四舍五入保留2位小数）。
注：
1、企业业绩应为国内新建或改扩建公路施工业绩，且应是已列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或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并公开的主包已建业绩，养护工程、国外公路工程业绩均不能作为本次招标的企业业绩。
2、联合体投标的，只计算联合体牵头人业绩。

	
	
	
	
	近年内公路路面工程企业业绩
	10分
	2021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时间（以交工日期为准）累计修建二级或二级以上公路沥青混凝土路面工程：
不足30公里的，得6分。
达到或超过60公里的，得10分。
在30公里至60公里之间的，得分在6分至10分间按直线内插法计算（四舍五入保留2位小数）。
注：
1、企业业绩应为国内新建或改扩建公路施工业绩，且应是已列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或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并公开的主包已建业绩，养护工程、国外公路工程业绩均不能作为本次招标的企业业绩。
2、联合体投标的，只计算联合体牵头人业绩。

	
	
	履约信誉
	15分
	投标人企业信用等级
	15分
	信用评价AA级得15分；
信用评价A级得14分；
信用评价B 级得12分；
信用评价C级得9分；
信用评价D级得0分。

	
	
	
	注：1、按照以下优先顺序应用投标人的信用评价结果（如没有前一项结果，则应用下一项结果）：
a、投标人在《关于发布吉林省2024年度公路建设市场省级信用评价结果的通告》中的信用评价结果。
b、投标人在《交通运输部关于公布2023年度公路建设市场全国综合信用评价结果的公告》中的综合信用评价结果或《关于发布2023年度公路建设市场吉林省省级综合评价结果的通告》中的信用评价结果，二者都有的，采用等级较低的评价结果。
c、无以上信用评价等级的，根据“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不良行为记录”查询结果，若无不良信用记录，按A级对待，如有不良信用记录，视其严重程度按B级或以下对待。
2、投标人的评价结果必须是以施工企业身份获得的，以设计企业或监理企业身份获得的评价在本次招标中无效。
3、联合体参与投标的，其信用等级按照联合体中具备公路施工资质且拟承担相应施工的联合体成员中最低等级方认定。

	需要补充的其他内容：
[bookmark: _Hlk193715419][bookmark: _Hlk193119830]一、施工组织设计采用“暗标”评审方式。如果施工组织设计出现能识别投标人的内容，经评标委员会确定后，将否决其投标。
二、如同一标段出现多名投标人的商务和技术得分相等时，则按照以下优先顺序进行排序：
a. 履约信誉得分高的投标人优先；
b. 施工组织设计得分高的投标人优先；
c. 主要人员得分高的投标人优先。
若以上各项评分因素得分都相等，则通过评委会投票表决，推荐票数多的投标人商务和技术得分排序在先。
三、各评分因素（履约信誉评分项除外）得分一般不得低于其权重分值的60%，且各评分因素得分应以评标委员会各成员的打分平均值确定，评标委员会成员总数为七人以上时，该平均值以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计算。评标委员会成员对某一项评分因素的评分低于权重分值60%的，应在评标报告中作出说明。所有评分分值均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


[bookmark: 1、评标方法]评标办法正文直接引用《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18年版）第三章评标办法（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正文部分。
四、招标人联系方式
	招标人：临江市公路建设管理处

	地址：吉林省临江市临江大街103号

	联系人：贾承霖

	电话：0439-5256800



